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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文件 

 

 

 

陕教高办〔2015〕4 号 

 
 

关于开展第九届高等学校 

教学名师奖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独立学院： 

为贯彻我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工作会议精神，牢固确立

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增强广大教师教书育

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省教育厅决定开

展“第九届陕西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以下简称“省级教学名

师奖”）评选表彰工作，大力表彰在教学和人才培养领域做出突

出贡献的教师。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承担本科、高职教学任务的专任教师。已退休参评教师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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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返聘教师，并由学校出具返聘证明。已获得前八届“省级教

学名师奖”的教师不再参加本次评选。 

二、表彰名额 

表彰名额为 90名，各校申报名额见附件 1。 

三、评选条件 

（一）本科院校候选人原则上须具有 15年以上（含 15年，

统计截止时间为 2014年 12月 31日）高等教育教学经历；受聘

教授职务（新建本科院校可放宽至副教授）；2012—2014年，

面向本校本科学生实际课堂教学不少于 64学时/年（临床医学类

实际授课学时计算可包括临床带教学时数）。 

（二）高职院校候选人原则上须具有 10年（含 10年，统计

截止时间为 2014年 12月 31日）以上高职教学经历；受聘副教

授职务；2012—2014年，承担本校教学任务不少于 240学时/年。 

（三）其他条件依照《第九届陕西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评选

指标体系（本科部分）》《第九届陕西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评选

指标体系（高职高专部分）》（见附件 2）执行。 

（四）“省级教学名师奖”评选优先考虑长期承担教学任务并

做出突出贡献的一线优秀教师，特别是为低年级学生讲授基础课的

优秀教师。现任校级领导获奖人数严格控制在表彰总数的 5%以内。 

四、评选程序 

（一）符合上述评选条件的教师向所在学校提出申请，学校

择优遴选后上报省教育厅。为提高评选表彰工作的透明度，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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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推荐的候选人须经学校（院）教学委员会或校（院）长办公会

审议通过，并全程公示。  

（二）本届“省级教学名师奖”评选增加学生评价环节，省

教育厅委托各申报高校组织学生对所推荐候选人现场教学录像

的教学效果进行评价，评价情况填入学生评价汇总表。 

（三）由省教育厅组织专家进行集体评议，并在省教育门户

网站的“公示公告”栏内公示初评结果，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

内任何个人或高校有异议，可向省教育厅实名反映。 

五、申报材料及方式 

（一）申报材料（一）申报材料（一）申报材料（一）申报材料。。。。 

1．学校申报公文； 

2．候选人申报汇总表（见附件 3）； 

3．候选人学生评价汇总表（见附件 4）； 

4．候选人推荐表（见附件 5、6，一式 3份，含一份原件）； 

5．候选人个人资料清单目录（电子版，见附件 7）； 

6．候选人 45分钟现场教学录像光盘一张（录像采用 rm格

式，不大于 100MB）。 

（二）申报方式。（二）申报方式。（二）申报方式。（二）申报方式。 

请各高校于 2015年 5月 11日（星期一）前，将申报材料报送

至西北工业大学教务处，逾期不再受理；附件 2 电子版发送至

ydwendy@nwpu.edu.cn。 

联系人及电话：杨丹（西北工业大学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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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88493513，15029951296 

六、工作要求 

（一）各高校根据本通知要求组织开展“省级教学名师奖”

评选推荐工作，坚持标准，宁缺勿滥。 

（二）各高校要将推荐候选人情况在本校门户网站公示，公

示期不少于 7天，并设立监督举报电话和邮箱。公示无异议方能

推荐上报。 

（三）候选人须如实填写申报表，提交有关材料。凡存在弄

虚作假、徇私舞弊行为者，一经查实，取消其评选资格，追究所

在学校管理责任，教师本人连续三届不得申报“省级教学名师”。 

联系人：周淼    电话： 029—88668917 

 

 

 

   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5年 1月 7 日 

 

（全文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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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九届陕西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申报限额表（本科） 

序号 学校名称 限额 序号 学校名称 限额 

1 西安交通大学 4 30 榆林学院 2 

2 西北工业大学 4 31 安康学院 2 

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4 32 商洛学院 2 

4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3 33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2 

5 陕西师范大学 3 34 西安航空学院 2 

6 长安大学 3 35 西安培华学院 1 

7 西北大学 4 36 西安翻译学院 1 

8 西安理工大学 3 37 西安外事学院 1 

9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3 38 西安欧亚学院 1 

10 陕西科技大学 3 39 西京学院 1 

11 西安科技大学 3 40 西安思源学院 1 

12 西安石油大学 3 41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1 

13 延安大学 3 42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1 

14 西安工业大学 3 43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1 

15 西安工程大学 3 44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1 

16 西安外国语大学 3 45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学院 1 

17 西北政法大学 3 46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1 

18 西安邮电大学 3 47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1 

19 西安财经学院 2 48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1 

20 西安音乐学院 2 49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1 

21 西安美术学院 3 50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1 

22 西安体育学院 2 51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1 

23 陕西中医学院 2 52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1 

24 陕西理工学院 2 53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1 

25 西安医学院 2 54 长安大学兴华学院 1 

26 西安文理学院 2 55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1 

27 宝鸡文理学院 2 56 第四军医大学 3 

28 咸阳师范学院 2 57 空军工程大学 2 

29 渭南师范学院 2 58 第二炮兵工程大学 2 

    81     38 

 合  计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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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陕西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申报限额表（高职） 

序号 学校名称 限额 序号 学校名称 限额 

1 西安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2 20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2 

2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3 21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2 

3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3 22 铜川职业技术学院 1 

4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3 23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1 

5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3 24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2 

6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2 25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1 

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3 26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 1 

8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3 27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1 

9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2 2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1 

10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3 29 西安高新科技职业学院 1 

11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2 30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1 

12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3 31 陕西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 

13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 1 32 西安东方亚太职业技术学院 1 

14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1 33 西安汽车科技职业学院 1 

15 陕西经济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1 34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1 

16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1 35 陕西旅游烹饪职业学院 1 

17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 1 36 陕西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1 

18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1 37 西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 

19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1    

合  计 60 

 


